附件2
有关指标计算方法、说明及数据来源

　一、单位用地税收(单位:万元/亩)

单位用地税收=税收实际贡献/用地面积

税收实际贡献：指企业实际入库税收。

用地面积：指企业实际用地面积，包括企业通过政府出让、土地二级市场获得的自有土地使用权土地，通过租赁方式实际占用的土地，以及其他实际占用的土地等。

数据来源：（1）企业税收实际贡献由税务部门提供；（2）企业占地面积由区自然资源局提供。

二、单位能耗销售收入(单位:万元/吨标准煤)

单位能耗销售收入=销售收入/总能耗

销售收入：指企业在税务纳税申报系统中确认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主营业务的收入。

总能耗：指企业生产和非生产活动消耗的能源总量。工业生产活动消耗能源包括作为燃料、动力、原料、辅助材料使用的能源，以及生产工艺中使用的能源。

数据来源：（1）企业销售收入由税务部门提供；（2）企业总能耗由区能源转型中心提供。
单位污染物排放销售收入(单位:万元/当量吨)

单位污染物排放销售收入=销售收入/主要污染物排放总当量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当量：指企业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等6类指标的排放当量之和。

数据来源：企业实际排污量由区生态环境分局提供。
四、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单位：%）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支出/销售收入

研发经费支出：指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内部经费支出。

数据来源：研发经费支出由税务部门提供。
　　五、全员劳动生产率（单位：万元/人）

　  全员劳动生产率=销售收入/年平均职工人数

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根据产品的价值量指标计算的平均每一个从业人员在单位时间内的产品生产量，等于企业的销售收入除以年平均职工人数。

数据来源：年平均职工人数由区人社局提供。





